
山东省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实施方案

为加快可再生能源开发利用、 优化调整能源结构、 促进绿色

低碳发展， 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、 国家能源局《关于建立健全可

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通知》（发改能源〔2019〕807号）

有关要求， 结合我省实际， 制定本实施方案。

一、 明确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

对电力消费规定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。 可再生能源

电力消纳责任权重是指按一定行政区域对电力消费规定应达到的

可再生能源电量比重，包括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消纳责任权重（简

称
“

总量消纳责任权重
”

） 和非水电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

（简称
“

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” ）。满足总量消纳责任权重的可再生

能源电力包括全部可再生能源发电种类；满足非水电消纳责任权

重的可再生能源电力包括除水电以外的其他可再生能源发电种

类。 考虑到我省水电规模有限， 且国家规定我省应达到的总量消

纳责任权重和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一致， 我省在实际工作中只设

定非水电消纳责任权重。

才安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设定消纳责任权重。 按照国家下达我

省的指标任务， 结合各地实际， 对设区的市级行政区域可再生能

源电力消纳责任权重进行统一测算， 向各市能源主管部门征求意

见。 结合各方面反馈意见， 综合论证后按年度下达可再生能源电

力消纳责任权重。 对各市设定必须达到的最低可再生能源电力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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